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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 13417 號穆蘊仁聲請案不受理決議 

不同意見書 

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

 

一、本件事實、確定終局判決要旨及聲請解釋經過情形 

本件確定終局判決（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387

號及 94 年度判字第 864 號判決）所依據之事實
1
為：聲請人

於民國 49 年 3 月 17 日經派遣赴大陸地區從事情報任務，50

年 3 月於上海火車站被捕，遭中共判刑 15 年並留勞改農場

11 年，滯留大陸地區 30餘年後，於 80 年間返臺。80 年 8 月

19 日，聲請人經核定准予退伍且支領軍人保險金 80 餘萬元

及月退俸，並經國防部發給 10年補償金美金 2 萬 385 元（新

臺幣 53萬 8451 元）；86年又經國防部核准「生工費」180 萬

8786 元，扣除前領之補償費（53萬 8451 元），再補發 127 萬

335 元。 

聲請人依國軍官兵薪餉發放辦法第 20 條及第 21條規定，

求為判決命被告國防部軍事情報局（下稱軍情局）：（1）補發

自 50 年 3 月至 80 年 8 月全部存記薪資（軍餉）30 年 8 個

月，每月 5000 美金共 184 萬美元、（2）補發忠勇獎金 15萬

美元、（3）賠償冤獄 26年 2 個月新臺幣 4775 萬元、（4）給

付前三款金額合併自 80 年起按銀行利率計算之每年新臺幣

500 萬元、（5）使聲請人享有國軍軍眷分配眷舍之權益。 

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387 號判決維持第一審

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5441 號）所為駁回聲請

人全部請求之判決，其理由略謂：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即本件第一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5441 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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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
2
，應予聲請人停役，不應發

放薪餉。又「國軍官兵薪餉發放辦法」（已於 89 年 11 月 8 日

廢止）不過係國軍財勤單位薪餉發放作業依據，屬於執行法

律之「細節性」、「技術性」事項之規定，本身並非公法上之

請求權基礎，且該辦法第 21 條與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

例」第 14條依法停役之規定亦不相牴觸，聲請人執為其請求

之依據，洵非可採。另國防法第 16 條：「現役軍人之地位，

應受尊重；其待遇、保險、撫卹、福利、獎懲及其他權利，

以法律定之。」既係應另以法律定之，則在無實體法之制定

下，聲請人亦不得援引為請求之依據。 

關於聲請人主張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並比照冤獄賠償法，

請求被告軍情局給付其於大陸被難期間受冤獄監禁 26 年 2

個月之損害賠償計 4775 萬元部分，本件第一審法院判決認

為：國家賠償法第 2條規定以公務員因執行職務或怠於執行

職務，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為要件，聲請人在大陸期間

所受監禁與我國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無關，自不得依該條規定

請求賠償。另冤獄賠償法並無在大陸受監禁應比照為賠償之

規定。就此，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387 號判決稱：

「原判決（即前述第一審法院判決）以上訴人（即本件聲請

人）並無公法上原因發生之給付請求權存在，駁回上訴人原

審之訴，業已敘明其認定之理由，並無判決不備理由或違背

法令情事。」 

聲請人雖對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387 號判決提

起再審之訴，但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864 號判決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14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為：「常備軍官、常備士

官，在現役期間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予以停役：……二、被俘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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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前開 92年度判字第 1387 號判決並無聲請人所指摘之適

用法規顯有錯誤或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情事，聲請人提

起再審之訴，殊難認有再審理由，遂予駁回。 

    嗣後，聲請人就本案於 100 年 5 月 24 日聲請解釋憲法

（會台字第 10397 號，下稱第 1次聲請案），經本院 102 年 4

月 19 日第 1403 次會議決議不受理，其主要理由為：聲請人

僅係以個人見解指摘系爭規定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

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）違憲，並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不當，

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究有何牴

觸憲法之處。聲請人於 106 年 4 月 10 日再度聲請解釋憲法

（會台字第 13417 號，下稱第 2次聲請案），惟本院 108 年 4

月 12 日第 1491 次會議中，多數意見仍然認為聲請人僅係對

於法院認事用法及裁判結果當否之爭執，並未具體敘明確定

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何一法律或命令有何牴觸憲法之處，而決

議不受理。 

    本席不贊成多數意見，並認為本件應予受理，爰提出不

同意見書。 

 

二、本件聲請要件之審查 

 （一）第 1 次聲請案雖經不受理，仍不影響本件聲請 

聲請人所提之第 1 次聲請案，雖業經本院決議不受理，

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（下稱大審法）第 5條第 1 項第

2款所定之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並無「一事不再理」之問題，

故聲請人仍得依該款規定提出本件第 2次聲請案，合先敘明。 

 

 （二）再審期間已過，亦不影響本件聲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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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案兩件確定終局判決分別作成於 92 年 10 月 16 日及

94 年 6 月 16 日，故本件聲請案縱使受理並作成有利於聲請

人之解釋，依行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項、第 276 條第 4項

前段，並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209 號解釋
3
，聲請人亦不能持該

有利之解釋，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。 

    按人民依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聲請解釋憲

法，其目的在於贏回官司。因此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如獲得

有利之解釋，卻不能以該解釋為依據提起再審，顯然導致人

民聲請解釋失其意義。換言之，前開行政訴訟法規定及釋字

第 209 號解釋，與大審法本款規定，明顯處於規範衝突之關

係，亟待通盤檢討，固屬當然
4
。 

    然而，在現行制度下，認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是否符合

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要件時，不應考慮聲請人

得否藉由受理後作成之解釋，提起再審之訴。蓋在人民得藉

由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之情形（亦即解釋公布日尚未逾確定終

局裁判之再審期間），法律亦不能強迫聲請人應提起，故大法

官認定應否受理人民之聲請時，自無必要考量聲請人有無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釋字第 209 號解釋文為：「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，經本院解

釋認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當事人如據以為民事訴訟再審之理由者，其提起再審

之訴或聲請再審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參照民事訴訟法第 500 條第 2項但書規定，應

自該解釋公布當日起算，惟民事裁判確定已逾 5年者，依同條第 3項規定，仍不

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，本院釋字第 188 號解釋應

予補充。」本號解釋，係針對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裁判為民事法院之裁判而作成，

但解釋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裁判為行政法院之裁判時，實務上，亦比照辦理。 
4 本席認為，通盤檢討時，至少應修改為：「人民於確定終局裁判確定之日起 5年

（即現行民事訴訟法第 500 條第 2 項但書及行政訴訟法第 276 條第 4 項前段所

定之最長 5年再審期間）內，就該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聲請解釋憲

法者，自聲請書送達司法院之日起，該 5年之再審期間，停止計算，並自大法官

依人民之聲請為該法令牴觸憲法之解釋公布日起，繼續計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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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之實益。 

    此外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在大審法之下，仍屬抽象法

規審查，故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如確有牴觸憲法之疑

義者，基於維護客觀合憲秩序之要求，不論人民是否得藉由

解釋提起再審，均應予受理，始符憲法第 171 條及第 172 條

規定。 

 

 （三）本件聲請符合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

    1.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有違憲疑義」之

認定，不應苛求於人民 

    人民依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聲請解釋憲法時，無

須委任律師或其他具法律或憲法專業人士為代理人，故人民

依該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而未委任代理人者，本院解讀人民

之聲請書時，就其所指摘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法令之違憲情

形，不應要求聲請人應鉅細靡遺論述，更不應苛求聲請人之

陳述須達足以認定該法令確有違憲情事之程度。 

    在大審法規定下，大法官處理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固非

居於確定終局裁判之上級審地位，但仍有訴訟程序上所謂

「當事人主張事實、法院適用法律」原則之適用。亦即，本

於「法官知法」原則，大法官應在聲請人表明之聲請標的範

圍內，根據其主張之原因事實，依職權妥適適用大審法第 5

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以認定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有

無違憲疑義，而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。人民聲

請解釋，未經律師或有法律或憲法專業人士代理者，尤然。 

    總之，大法官於認定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

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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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」要件時，應探求聲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其所用之辭

句
5
。否則，「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」及「大法官是人權的

捍衛者」，均將淪為口號；期盼人民尊重憲法、信任司法，更

是空中樓閣。 

    2.本件聲請人業已說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

違憲疑義 

    如前所述，本件確定終局判決（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

字第 1387 號及 94 年度判字第 864 號）明確適用之法律，為

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」、「國軍

官兵薪餉發放辦法」及「國防法第 16 條」。 

    聲請人所提本（第 2）次聲請案，除於聲請書指摘「陸

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外，並於

提及「國軍官兵薪餉發放辦法」第 21 條及「國軍人員新餉發

放辦法」時，指稱：「國家早有法不執行」（參見聲請人 106

年 4 月 10 日解釋憲法聲請書第 1-2 頁）。又，該聲請書檢附

之「陳情書」並表明：「（軍情局）…違憲違法，嚴重傷害特

區工作被俘（難）情報員權益、人權和尊嚴。……民國 45年

前『國軍官兵薪餉發放辦法』第 21 條：『存記薪資』廢棄不

給付。民 94年重新制定國家情報工作法：重新立法律不溯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依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以其已受不利之確定

終局裁判為前提。所謂「確定終局裁判」，大法官曾於第 1125 次會議決議：「就

其立法及制度設計之意旨，係指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而

言。」因此，人民如尚得就不利之裁判依法提起上訴或抗告，以尋求救濟，卻未

提起致該裁判確定，即非屬用盡審級救濟途徑之確定終局裁判，自不得據以聲請

解釋。然而，就前述原則，該次會議又決議：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案件，如在憲

法上具有原則之重要性，且事實已臻明確而無爭議餘地者，得經個案決議受理之。」

由是可知，大法官於適用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時，主要考量者，並非該款

之文義，而係本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、貫徹憲法重要價值之宗旨，靈活適用本款

規定，寬認受理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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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往，這是我國民法憲政的真諦！」 

    綜觀聲請書所載及該聲請書檢附之陳情書等資料，足堪

認定，本件聲請業已符合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

故其聲請應予受理；至於前開聲請意旨有無理由，乃受理後

應審查之實質問題，自屬當然。 

    多數意見卻認聲請人僅係爭執確定終局判決之認事用

法，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何一法律或命令有何

牴觸憲法之處，顯然未探求聲請人之真意，實難贊同。 

 

 （四）本件聲請案所涉問題有解釋之價值  

本件二確定終局判決，均以聲請人無公法上原因發生之

給付請求權存在為由，駁回聲請人之訴。就此，被告軍情局

亦持相同看法，而於系爭原因案件訴訟中，除主張聲請人所

獲得之軍人保險金等金額「已為現行法律下所得補償之最高

額數外」，並辯稱：「至現行法律對於先前為國家犧牲奉獻之

人員是否決定予以特別犧牲補償以及補償之範圍與額度，純

屬立法裁量範疇，尚非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得以個案解決。」

（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387 號判決關於被上訴

人（軍情局）之陳述） 

 另外，本院於本（第 2）次聲請案，曾以 106 年 10 月

6 日函請國防部及軍情局就幾項問題提供說明，其中包含下

列兩項： 

「聲請人於民國 80 年返臺，當時對於從事情報工作被

難者返臺時之處置方式及法令依據為何？」 

「94 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之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4 條已

明定情報人員因情報工作而致傷、殘、死亡或喪失人身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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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撫卹或補償立法理由為何？得否溯及適用至本法制定公

布前之個案？」 

軍情局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函覆： 

「民國 80 年間對從事情報工作被難者返臺之處置方式

及法令依據，係依據『國軍派赴特殊地區特種工作人員人事

處理規定』辦理，聲請人於民國 80 年 1 月 28 日返臺，本局

即派員致贈慰問金新臺幣 2萬元，並依『敵後工作人員給與

發放與存記作業規定』發給十年補償美金 2萬 3,085 元（折

合新臺幣 62 萬 3,096 元）；嗣民國 86 年本局向國防部爭取

專案經費，扣除前領之補償費後，再以『受難期間生活工作

費』（生工費）名義，補發聲請人刑勞期間補償金新臺幣 127

萬 335 元。」 

  「國家情報工作法……並未溯及既往，對於 94年 2月 5日

以後始失事之人員，均依該法辦理，而該法施行前之早年被

難人員，因渠等派任、失事及補償程序均為該法公布施行前，

且依當時行為時法辦理補償完畢，則無再依該法第 24 條之

規定辦理補償。」 

    軍情局上開陳述，無異於主張：國家情報工作法施行前，

關於從事情報工作被難者返臺時之處置方式，乃立法裁量問

題，且當時之立法者既無任何立法作為，行政機關只得自行

決定，並從而依「國軍派赴特殊地區特種工作人員人事處理

規定」及「敵後工作人員給與發放與存記作業規定」處理
6
。 

    然而，本案是否真如軍情局所稱，於國家情報工作法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按：此處之「國軍派赴特殊地區特種工作人員人事處理規定」及「敵後工作人

員給與發放與存記作業規定」，屬命令之性質且查無授權依據。因此，國家情報

工作法施行前，行政機關依該二規定作為對從事情報工作被難者返臺時處置之依

據，即可能受到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質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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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前，被難情報人員之補償，係屬立法裁量空間，非無討論

之餘地。本席認為，鑑於情報人員係以生命、身體健康、自

由等法益為代價，並用極端危險及艱難手段，而謀求國家之

生存、安全及其他重大利益，故情報人員被敵人逮捕、拘禁

及處罰，致其生命、身體健康或自由受害時，國家至少應依

據特別犧牲原則，予以適當補償。現行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4

條
7
及第 25條

8
，對此固有補償之明文。惟上開補償規定，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4 條於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時，其內容為：「情報人員因從

事情報工作而喪失人身自由時，其隸屬之情報機關在其獲釋前，應照常支給與其

薪俸、加給及其他給與相當之補償金，並應盡力營救之。前項喪失人身自由期間

補償金發放標準與營救所需費用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並訂定規定執行之。」後

經 99 年及 104 年兩次修正，現行有效之法律為 104 年 6 月 24 日修正版本，其內

容為：「情報人員在境外因從事情報工作致傷、殘或死亡時，應發給傷害、住院

慰撫金或殘障、死亡撫卹金，醫療費並全額補助；其醫療費補助、慰撫金與撫卹

金之基準及發給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情報人員因從事情報工作而喪失人身自

由時，其隸屬之情報機關在其獲釋前，應積極營救並支給下列各項補償。但同一

事由已依其他法令給予者，應予抵扣：一、每月支給相當於喪失人身自由前一月

俸給之補償金。二、相當之精神撫慰金及獲釋慰問金。三、因從事情報工作喪失

人身自由所生財產損害之補償金。四、因從事情報工作喪失人身自由所生之醫療

費。五、親屬營救費、探視費、親屬三節慰問金及親屬補償金。前項第 2款之精

神撫慰金及獲釋慰問金由喪失人身自由之情報人員領受之；其他各款之補償由其

親屬領受之。情報人員死亡後，不再發給第 2 項各款補償。情報人員因從事情報

工作致失蹤時，於歸還前或死亡前，得先依第 2項發給第 5款之親屬三節慰問金

及補償金。但失蹤非因從事情報工作者，應追繳之。第 2項喪失人身自由期間每

月補償金、精神撫慰金、親屬三節慰問金、親屬補償金及其他補償之發放及停發

標準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並訂定辦法執行之。情報人員退（離）職後有因曾從

事情報工作之事由，致傷、殘、失蹤、死亡、喪失人身自由或涉訟時，得適用本

條規定。」 
8
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5 條於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時，其內容為：「情報協助人員，

因執行任務喪失人身自由時，政府應盡力營救之。情報協助人員，因執行任務致

傷、殘、死亡、喪失人身自由、涉訟或失業時，國家應予本人及其家屬補償或救

濟。情報協助人員依前項之補償、救濟及其遴選、管理、教育訓練、報酬支給方

式與標準，由各情報機關定之。」後經 99 年及 100 年兩次修正，現行有效之法

律為 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版本，其內容為：「情報協助人員，因執行任務喪失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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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溯及適用，故該法施行前在境外從事情報工作，致傷、殘、

死亡或喪失人身自由之情報人員，無從依上開規定請求補償
9
。準此，立法者對國家情報工作法公布施行(即 94 年 2 月 5

日)前失事之情報人員與該法公布施行後失事之情報人員，

得否請求補償，顯有差別待遇。然，此差別待遇之對象均為

情報人員，且同屬因從事情報工作致傷、殘、死亡或喪失人

身自由，則立法者如何證立其「等者不等之」之立法模式具

有正當性，乃立法裁量而非立法缺漏？尤其在該特別犧牲之

補償係基於憲法上保障人民生命及身體自由所衍生時，此等

立法模式是否當然通得過憲法之檢驗，亦非無疑。就此而言，

本件聲請案，甚具解釋之價值。 

 

三、結論：本件聲請應予受理 

   綜據上述，本件聲請，程序上符合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

第 2款所定要件，實體上本案具有解釋之價值。多數意見卻

不予受理，殊為可惜。對於聲請人之處遇，本席更深表同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自由時，政府應盡力營救之。情報協助人員，因執行任務致傷、殘、失蹤、死

亡、喪失人身自由、涉訟或失業時，國家應予本人及其親屬補償或救助。情報協

助人員因執行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之補償或救助，得發給每月之月補償金、前條

第 2項第 2 款至第 5 款之補償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補償；情報協助人員因執

行任務失蹤者，準用前條第 5 項規定。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，有因停止運用

前執行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者，國家應予本人補償或救助。情報協助人員

以外之人，已經情報機關核備有案者，其因提供或傳遞資訊，致喪失人身自由者，

情報機關得準用前項規定給予適當補償或救助，並溯自本法公布施行日施行。第

2項至第 5項補償、救助之相關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，並由各情報機關編列預

算執行之。」 
9 此處唯一之例外為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5 條之 2但書之規定：「但本法公布施

行日前，情報人員退離職或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，有因曾從事情報工作或

執行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且尚在進行中者，適用之；其補償救助由隸屬

之情報機關編列預算執行之。」 


